天津市新设立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与学校、幼儿园等距离

及测量方法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区行政审批局、文化和旅游局：

为切实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保障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天津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调整娱乐场所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1〕57号）及相关规定，现就我市新设立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与学校、幼儿园等距离及测量方法作如下规定：

一、我市新设立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与学校、幼儿园的距离不得少于200米。

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七号）第五十八条：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2.《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200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63号公布　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根据2019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　根据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第九条：中学、小学校园周围200米范围内和居民住宅楼（院）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3.《天津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一百零一号）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小学校校门周边二百米之内不得开设歌舞厅、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游戏机房以及其他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

4.《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津政办规〔2020〕12号）第六十五条：……禁止在学校周边200米内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歌舞娱乐、游艺娱乐、彩票专营等营业场所。

第一百零四条：本市校外培训机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中外合作举办的高中和幼儿园参照执行。
二、测量方法为：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主出入口中心点，至学校、幼儿园任意出入口中心点之间，按照交通行走规则进行测量。

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主出入口，是指场所在经营中用于娱乐、上网消费者主要进出的门口；其中，场所位于建筑物内且与建筑物共用进出通道的，以建筑物一层距离场所最近的出入口为准进行测量。

依据：

1.《娱乐场所管理办法》（2013年2月4日文化部令第55号发布。根据2017年12月15日《文化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22年5月13日《文化和旅游部关于修改〈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六条第二款：娱乐场所与学校、幼儿园、医院、机关距离及其测量方法由省级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规定。

2.《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调整娱乐场所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1〕57号）二：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中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有关场所规定含义理解和适用问题的答复意见》，幼儿园与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距离及测量方法，由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结合实际作出具体规定。

    3.《文化部 工商总局 公安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执法监督完善管理政策促进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文市发〔2014〕41号）二（四）：上网服务场所距中学、小学校园出入口最低交通行走距离不低于200米。

4.《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关于开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准入和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津文广市〔2015〕9号）二：上网服务场所主出入口距中学、小学校园任意出入口最低交通行走距离不低于200米；上网服务场所“主出入口”是指场所在经营中用于上网消费者主要进出的门口，场所位于建筑物内且与建筑物共用进出通道的，以建筑物一层距离场所最近的出入口为准进行测量。

参考：

1.《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关于落实文化部 公安部进一步加强游戏游艺场所监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津文广市〔2015〕10号）一：游戏游艺场所与中学、小学校门的直线距离不得少于200米。

2.《北京市文化局 市公安局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关于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游艺娱乐场所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京文市发〔2009〕779号）三（一）3.娱乐场所不得设在下列地点：……学校、医院、机关内部、毗连区域及其周围，相互最小距离为交通行走距离200米。

三、本通知所称学校，是指取得教育行政部门办学资质、以未成年人为教育对象的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本通知所称幼儿园，是指取得教育行政部门学前教育资质的各类公办、民办幼儿园。

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七号）第一百三十条第二项：学校，是指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

2.《天津市学前教育条例》(2016年5月27日天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2020年9月25日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供电用电条例>等七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第三条：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学前教育，应当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坚持政府主导、合理布局、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原则，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幼儿园，逐步满足适龄儿童入园需求。

四、娱乐场所与医院、机关不得相互毗连。

依据：

1.《文化部关于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贯彻执行中若干问题的意见》(文市发〔2006〕31号)二：娱乐场所和学校、医院、机关不得相互毗连，相互最小距离及其测量方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制定。

2.《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关于落实文化部 公安部进一步加强游戏游艺场所监管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津文广市〔2015〕10号）一：游戏游艺场所不得与医院、机关毗邻，相互之间最小距离不做具体规定。

五、各区行政审批局可根据筹建人申请，提供行政指导服务，统一使用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办理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事项，压缩审批时限，提升审批效能，优化审批服务。 
六、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原有文件与本通知不一致的, 以本通知为准。

 


